
 

  
 

郑州市人民政府文件
郑政 〔2017〕1号

郑州市人民政府

关于下达2017年度郑州市重点建设项目的

通   知

各县 (市、区)人民政府,市人民政府各部门,各有关单位:

2017年度郑州市重点建设项目311个 (打捆为248个)现

予下达,并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:

一、各级各部门要全面贯彻落实市委、市政府工作部署,紧

紧围绕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目标,坚持 “四重点一稳定一保证”工

作总格局,以项目为抓手,突出项目化带动,紧盯重点项目年度

建设目标,加强领导,完善机制,集中力量抓落实,确保完成年

度重点项目建设任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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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各重点项目建设责任单位要确保完成联审联批、年度投

资和项目开工、竣工目标任务。各县 (市、区)、开发区对本辖

区内的建设环境负总责,对违法阻工妨碍重点项目建设行为进行

专项治理。市政府督查室、市重点项目办对市重点项目建设工作

实行督查督办,市监察局对市重点项目的建设环境实行效能监

察。

三、市重点项目办负责市本级政府投资的郑州市重点建设项

目和市内五区的郑州市重点建设项目的招标投标、工程质量、安

全生产和开工许可等建筑活动的监督管理。市、县 (市、区)建

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棚户区改造的招标投标、工程质量、安全生

产和开工许可等建筑活动的监督管理。各县 (市)政府、上街区

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负责本辖区内郑州市重点建设项目的招标投

标、工程质量、安全生产和开工许可等建筑活动的监督管理。

四、郑州市重点建设项目实行退出机制,对进展缓慢或不再

实施的项目,及时取消其郑州市重点建设项目资格;对上年度未

结转的项目,不再具有郑州市重点建设项目资格。

附件:2017年度郑州市重点建设项目名单311个 (打捆为

248个)

2017年1月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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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主办:市重点项目办 督办:市政府办公厅二处

 抄送:市委各部门,郑州警备区。
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,市法院,市检察院。

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7年1月1日印发


